
一、采购内容及要求

完成诉讼引导咨询、诉讼材料流转登记、案件查询、退件处理及统计、案件信息录入及

扫描工作、上诉案件接收、移送、邮寄及机要案件接收查询、统计流转、司法技术案件的接

收、移送等事务性工作。各服务职能人员要求如下：

序号 服务职能 具体需求 人数

1 导诉职能

诉讼引导、诉讼咨询。负责诉讼群众接

待引导，并为诉讼群众提供一般的程序

性法律咨询，根据诉讼群众来访目的将

其引导至相关服务区域或告知其相应的

解决办法，含挂号分流、信息查询协调

调度、受理建议、咨询电话接听、处置

突发状况、示范法律文本规范适用等。

3 人

2 窗口服务

案件查询。为诉讼群众提供电话和线下案

件查询服务。

立案、审判、执行案件监督窗口接待。接

听当事人的投诉电话及督办案件的登记,

及时流转相关部门。

邮寄案件材料的接收及案件移转查询。机

要件、邮寄件材料接收、统计；劳动争议

案件执行立案查询及案件流转查询。

3 人

3 录入工作

民商事案件扫描信息录入、执行案件扫

描信息录入。案件材料的接收、扫描和

案件信息的集中录入。网上立案及电子

卷宗同步生成工作。

10 人

4 财务工作
配合财务人员工作。快速处理交退费及

配合档案室工作人员等事务。
1 人

5 上诉案件卷 上诉、再审案件接收及移送。将本院的上 1 人



宗流转 诉案件,再审案件整理归类并移送，进一

步规范卷宗流转，缩短流转时间。

6
案件材料登

记,流转

诉讼案件材料流转、统计。承担全部诉讼

材料收转送工作,登记、流转；邮寄件材

料登记、流转及各类案件的流转表的填

报。统计本院诉讼服务中心的各类数据。

2 人

7
司法技术案

件

司法技术案件事务性工作。完成司法技术

案件的接收、登记、立案、摇号、移送、

结案、归档等事务性工作。

2 人

二、外包总体要求

1、人员培训：所有应聘人员应进行必要的岗前及在岗培训。

2、人员工资：

人员工资由基础底薪、绩效工资、社保（五险）、福利工资（冬季取暖、夏季降温、

节日慰问）组成；人员服装费、培训费、管理费、商业保险、体检费、保障金、材料费等不

含在内。

人员工资底薪每月不低于西安市同年人均底薪最低社会标准；其他政策性费用（社会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取暖、工会、残疾人保障金等）标准均应

不低于西安市现行政策要求。

应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及时与劳务外包人员签订劳动

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等。

3、管理要求

供应商应负责管理所有服务人员，按时足额向服务人员发放薪资报酬等，处理服务期

内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争议、人身安全等所有纠纷，因服务人员的劳动争议等纠纷产生的

赔偿费用及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为确保服务人员能够完成采购人约定交办的各项业务和工作任务，供应商应主动接受

采购人对服务人员进行业务管理，听取采购人对服务人员绩效评定意见。供应商应及时考虑

采购人对服务人员的调整、辞退意见。工作时间按照采购人规定的工时制，工作日正常上下

班，法定节假日及重要节假日期间需要安排值班的，由供应商按照值班人员名单及值班天数,

给值班人员发放加班费和误餐补贴。



供应商服务过程中须接受采购单位监督及考核，若服务过程中因人员自身问题考核不

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服务人员，若因供应商管理问题，采购人有权进行处罚并要求供

应商进行整改，若整改后无法满足采购人服务要求，采购人有权更换服务单位。

4、人员要求

窗口及导诉人员,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且签订保密承诺书.

其他岗位人员年龄要求 18岁到 55岁之间,具体相关专业知识及相关工作经验.

5、费用说明

响应报价应包含人员工资、社保费用（五险）、医疗费用、管理费用、材料费、一切

税费（包括增值税发票）、保险费、培训费、资料、招标代理服务费、政策性费用等以及项

目实施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

6、服务质量要求

对我院案件信息录入及时率达到 100%，录入正确率达到 100%，立案阶段随案生成率达

到 85%，12368 电话接通率达到 85%以上，群众满意度达到 98%；法官满意度达到 98%。

三、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

1.1合同签订后 10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的 50%；剩余部分每季度初按合同总额的

25%支付，直至合同履行完毕。

1.2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1.3结算方式：供应商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后的 10 日内采购人支付。

2.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方式：采购人指定方式


